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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抗击疫情医保经办服务10项政策问答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以及国家医保局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2月 3日，省医保局制定出台优化医疗保障经办服务政策意见，确保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不因费用影响就医，确保参保人员不因疫情中断

医疗保险服务，确保定点收治的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省政府办

公厅政务公开办联合省医保局为您作政策简明问答。

确保确诊和疑似患者享受各项医疗保障待遇

一、已参保患者享受哪些医疗保障待遇？

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个人

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产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

有关规定及时支付，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补助。

二、已参保患者在异地救治如何办理异地就医手续？

我省参保患者不论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异地就医，或者外省（市、区）参保患

者在我省救治，均由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通过省医保中心“异地就医备案

快捷通道”，“零材料”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因故无法完成备案手续的，就医地

负责做好异地患者的信息记录与医疗费用记帐工作，确保不因备案影响治疗。

三、未参保患者如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确诊和疑似患者，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所

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督促办理职工参保；没有用人单位且为本省户籍的，由

户籍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患者参保后，即

可享受各项医疗保障待遇，不受等待期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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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疫情期间参保人员医疗保险服务不中断更优化

四、疫情期间如何办理医疗保险服务事项？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省医保局

已要求各市医保部门公布本市医保网上办事清单及操作指引。参保人员可以

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载体，在网上办事大厅“不见面”办理

医保参保登记、信息变更查询、缴费基数申报、关系转移接续、申报定点协议管

理、门特门慢认定、待遇核准支付等业务。遇有疑问，还可拨打各地设立的服

务专线咨询办理。

五、疫情期间零星医疗费用怎么报销？

邮寄报销。根据各地公布的邮寄材料清单、寄送地址及联系方式，将零星

报销所需的材料邮寄至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报销业务。

预约报销。对不能邮寄报销的，根据各地开通的零星报销预约办理通道，

预约零星报销业务，实现错时错峰办理。

如遇特殊紧急情况，确需现场报销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采取先受理、后

报销方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以短信形式告知参保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流

动和办理等待时间。

六、2019年尚未报销的医药费用怎么办？

参保人员在 2019年度发生的未完成报销的医药费用，报销时限可延长至

2020年12月底，相关待遇不受影响。

七、对门慢患者取药有哪些便民措施？

为尽量减少疫情期间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配药次数，支持定点医疗机构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合理增加单次处方用药量，放宽部分门诊慢性病取药量。

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情稳定的门诊慢性病且按照临床规范需要长期服

用固定药物的患者，经诊治医院医生评估后，可将一次取药量放宽至 3个月。

八、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参保并缴纳费用怎么办？

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参保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人员，延长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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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时限，采取承诺方式参保，待疫情结束补办补缴。补办补缴后，不影响参保

人员报销相关待遇。

确保定点收治的医疗机构不因资金问题影响救治

九、定点收治医疗机构的医保资金是如何保障的？

为确保医疗救治顺利开展，我省对定点收治医疗机构提前拨付医保资金。

各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定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机构提前拨

付不少于 2个月医保资金；对开设发热门诊科室的定点医疗机构拨付不少于 1
个月医保资金。截止 2月 4日，全省已累计向定点收治医疗机构拨付 4.2亿医

保资金。根据疫情发展，我省将及时测算并追加资金额度。

十、医疗机构收治确诊和疑似患者的医疗费用如何结算？

对确诊和疑似参保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医院总额预算控制指标，

费用单列结算。结算时，根据定点收治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明细情

况，将卫生健康部门诊疗方案中的药品、诊疗服务项目等，全部临时性纳入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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